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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护理学会 2017-2018年会费缴纳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 

根据中国科协对学术团体的要求和南京护理学会的章程规定：会员有

义务缴纳会费。现将会费缴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会会员每年每人缴纳会费 20元/年×2年=40元，新会员工本

费 5元，在会员证上盖章有效。 

二、凡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者均可加入本会。 

三、新入会者须办理入会手续（填表），经组织工作委员会审批后方

可成为会员。 

四、南京护理学会会员除享受会章中第三章第十条规定的会员权力外，

参加本市年会会务费减免 40 元，亦可免费参加Ⅱ类学分继续教育及经常

性学术活动。参加活动请携带会员证，未注册无效。 

五、2017-2018年会费缴纳工作自春节后始至 2017年 4月底前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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